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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09-35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1、为增强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财务公司”）资金实力，扩大

其业务范围，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作为华菱金融平台的优势，更全面深入地为公司各子

公司提供金融支持，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锡钢集团”）及财务公司原股东湖

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菱集团”）、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下

称“华菱湘钢”）、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下称“华菱涟钢”）、衡阳华菱钢管有

限公司（下称“华菱钢管”）和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银投资”）拟与财务公

司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将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由3亿元

增至6亿元。 

2、华菱集团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锡钢集团系华菱集团子公司；华菱湘钢、华

菱涟钢、华菱钢管系本公司子公司，财务公司系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因此，上述

交易系关联交易。 

3、该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效伟先生、

李建国先生、曹慧泉先生均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5、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6、该事项尚须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资主体相关各方介绍 

1、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湖南省国资委全资的国有企业。成立于1997年11月9日，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0001000817，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整，法定代表人：李效伟，注册地：湖南

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生铁、电炉钢、带钢、铝板带、矿产品、炭素制品及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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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水泥、焦炭、耐火材料；供应生产所需的冶炼、机械电器设备和配件；进口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对外投资等。 

2008年度华菱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约683亿元，实现净利润约28亿元；截至2008年

12月31日，华菱集团净资产约为249亿元。 

2、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17日，营业执照注册号：4303001004386，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壹亿玖仟伍佰壹拾贰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周海斌，注册地：湖

南省湘潭市，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生铁、钢坯、钢材、钢板、焦炭及附属产品；冶炼

技术咨询；冶金机械设备制造和销售等。 

2008年度华菱湘钢实现营业收入约286亿元，实现净利润约10亿元；截至2008年

12月31日，华菱湘钢净资产约为69亿元。 

3、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22日，营业执照注册号：4313001001859，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整，法定代表人：郑柏平，注册地：湖南省娄底市，经营范

围：生产销售生铁、钢坯、钢材及其他黑色金属产品；氧气、煤气、氩气、焦炭及副

产品的生产经营等。 

2008年度华菱涟钢实现营业收入约191亿元；截至2008年12月31日，华菱涟钢净

资产约为58亿元。 

4、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7日，营业执照注册号：4304001001939，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肆亿陆仟肆佰壹拾叁万元整，法定代表人：赵建辉，注册地：湖

南衡阳，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加工及其产品的销售。 

2008年度华菱钢管实现营业收入约66亿元，实现净利润约1亿元；截至2008年12

月31日，华菱钢管净资产约为19亿元。 

5、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系中国银行总行最终控股的全资附属机构，也是港澳中银集团属下的专业性投资

公司。于1984年底在香港注册成立，前称为中国建设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注册

码：09607312-000-12-05-7，注册资本221.6亿港元（Paid up capital)。目前总投资已超

过30亿港元，投资于港澳和国内项目超过8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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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中银投资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港币，实现净利润约14亿港元；截至2008

年12月31日，中银投资净资产约为302亿港元。 

6、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 

系华菱集团子公司。成立于1980年4月20日，营业执照注册号：32020000009262，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壹亿捌仟叁佰零伍万元整，法定代表人：陶方国，注册地：江苏

省无锡市，经营范围：冶炼及轧制钢材、金属延压加工、金属丝加工；冶金设备设计、

制造、安装；危险化学品生产等。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注册

资本 3 亿元，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51.67%的股份。主营业务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

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

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

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仅限于政府债券、央行票据、金融债券、成员单

位企业债券及股票一级市场业务等风险相对较低的品种。 

截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财务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1.31 亿元，净资产 3.78 亿元。

2008 年度，财务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3,052 万元。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此次增资以财务公司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定价计算依据，

根据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以 2009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为财务公司出具的大公天

华会审字(2009)第 035 号审计报告，每个出资单位的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26 元，出资

对象的全部出资数额为 37,800 万元，其中 30,000 万元为注册资本金，其余 7,800 万元

列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的出资情况及增资前后股权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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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财务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 51.67%增加到

55%。 

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全部出资额由出资对象以自有资金认购。出资对象应将各

自股权投资款于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至财务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 

利润分配：财务公司本次增资扩股前所形成的未分配利润由增资扩股后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具体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财务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资金用途：财务公司本次新增的资本金将主要用于对投资方成员单位的贷款和贴

现业务。 

生效条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五、增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将达到银监会规定的消费信

贷、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结售汇等业务的准入条件，可以为成员单位提供更多的金

融服务品种，拓宽与成员单位的合作空间。这些业务的开展对于节省成员单位结售汇

成本、促进产品销售、缓解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压力，降低资金营运成本等方面都有积

极意义。 

其次，增资扩股完成后，财务公司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可以拓宽融

资渠道，增强对成员单位资金支持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其中： 
出资对象 

增资前
资本金
（万元） 

增资前

直接持

股比例 

增资额 
资本金 资本公积 

增资后
资本金
（万元） 

增资后

直接持

股比例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500 38.33％ 8,190 6,500 1,690 18,000 30％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6,000 20％ 7,560 6,000 1,560 12,000 20％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6,000 20％ 7,560 6,000 1,560 12,000 20％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3,500 11.67％ 6,930 5,500 1,430 9,000 15％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0％ 3,780 3,000 780 6,000 10％ 

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 0 0 3,780 3,000 780 3,000 5％ 

合    计 30,000 100％ 37,800 30,000 7,800 6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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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对公司的资金调控发挥了良好的作

用，提升了公司各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自身经营情况良好。此次增资扩股，有利

于增强财务公司资金实力，扩大业务范围，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作为华菱金融平台的优

势，更全面深入地为公司各子公司提供金融支持。经审查，此次增资扩股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

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财务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5、审计报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30 日 


